
國立中正大學教師暨研究人員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要點 

中華民國 79年 2月 26日第 17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0年 4月 22日第 5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83年 5月 30日第 14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83年 10月 17日第 15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84年 10月 23日第 17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85年 3月 4日第 18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86年 6月 2日第 20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87年 5月 4日第 22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87年 10月 12日第 22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89年 1月 3日第 24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0年 2月 19日第 25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6月 23日第 33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年 5月 25日第 34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24日第 48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提升本校教師暨研究人員教學研究水準，依據教育部「教師進修研究

等專業發展辦法」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

定。 

二、 出國講學人員，須具有審查合格之助理教授（含）以上資格；出國研究

或進修人員，須具有審查合格之講師以上資格。研究人員資格比照同等

級之教師。 

前項人員以編制內專任者為限，並在本校連續服務二年以上。 

三、 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人員，其原任課程須有適當人員擔任，並事前

（或遴、考選前）填具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計劃申請書，檢附國外學

校同意函、系（所、中心）主管推薦函及課程安排等資料，經系（所、

中心）、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研究人員須先經由通識教育中心

教評會審查，並知會其兼任行政職務之單位主管同意後，再提交其通識

教育委員會教評會審議），陳請校長核定。 

前項人員如兼任行政職務，其出國期間在六個月（含）以上者，應免兼

行政職務。未滿六個月者，須有適當人員代理。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經指派帶職帶薪出國研究或進修者，其出國研究

或進修計劃應由各學院送校外專家學者審查（外審委員至少應有三

位），並經提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利用寒暑假國內研究人員，得免經系（所、中心）、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查，循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定。 



四、 出國研究或進修人員，如在本校連續服務未滿三年，留職停薪；三年以

上，除進修學位者外，須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始得帶職帶薪，期間最

多一年： 

（一）須經政府機關或本校統一受理之機構遴選補助，並於遴、考選前

申請出國者。 

（二）各系所為因應教學研究之特殊需要或為發展特殊研究領域指派出

國者。 

利用寒暑假期間出國研究者，不受前項得帶職帶薪條件及第二條服務年

資之限制。 

出國講學人員，在不重複支薪原則下，留職停薪。 

依政府機關遴選補助研究或進修者，其應具備之服務年資及核定帶職帶

薪期間從其規定。 

在校連續服務之年資，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以起聘之月至出國之月計

算。 

五、 每學年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人數，每學系（所、中心）以不超過編制

內現有專任教師暨研究人員人數十分之一為原則（編制內現有專任教師

暨研究人員人數未達十人之系、所、中心得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一

人）。但有特殊需要，且不影響教學研究工作，經專案報准者，不在此

限。 

教師國內全時研究、進修人數與前項人數合併計算。 

利用寒暑假期間國內外研究者，不受第一、二項人數比例之限制。 

六、 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期間如下： 

（一）講學以一年為限。 

（二）研究以一年為原則，必要時得申請延長，惟以二年為限。 

（三）進修以一年為原則，必要時得申請延長，期間至多三年。但為取

得學位需要者，得再延長一年。 

前項延長研究、進修期間須留職停薪，並須逐年（次）申請，且須於期

限屆滿前二個月，檢附列舉不能依核定計畫完成研究、進修之事實及取

得研究、進修學校之證明等有關資料，報經系（所、中心）、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 

七、 曾經核准借調其他機關（構）、學校服務之教師暨研究人員，無論借調

期間有無返校授課，借調期滿歸建後，須服務滿 1年以上，始得申請出

國講學、研究或進修。 

八、 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人員，期滿返國二個月內，應向本校提出講學、

研究或進修報告，並檢附有關證件資料備查。 

九、 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人員應於出國前與本校簽訂契約，期滿後應即返

校服務，除因特殊公務需要，留職停薪者應服務之時間與出國時間相



同；帶職帶薪者應服務之時間為帶職帶薪時間之二倍。 

未完成服務義務前，不得辭聘或再申請出國講學、研究、進修。但因教

學研究或業務之特殊需要，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並經校長核准

者，不在此限。 

如有違反第一項規定者，應按未履行服務義務之期間比例，賠償相等於

帶職帶薪期間所給予之補助及所領之薪給總額，或留職停薪期間本校所

支應之代課鐘點費及其他必要費用。 

十、 教師國內全時研究、進修準用本要點規定。 

十

一、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